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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文件
芒财农〔2018〕009号a19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关于调减下达财政经费指标的通知

芒市农业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扶贫办关于下达2018年度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17〕197号）和《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2018年度第一批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》（芒开组〔2018〕18号）文件及芒市政府批复到乡镇的精准产业批复，现调减下达你单位2018年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精准产业13,305,509.54元，列入 “2130599 - 其他扶贫支出”功能分类科目。请你单位指导乡镇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，本着高效、节约和规范的原则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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